葛店经开区
收购商品房用作安置房、保障性租赁住房
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省、市就地城镇化和城市与产业集中高质量发展有关要求，加快推进我区就地城镇化及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根据《关于推进就地城镇化和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鄂州建设文〔2024〕15号）、《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鄂州住文〔2024〕3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背景
[bookmark: _GoBack]当前，我区房地产市场面临相当大的库存压力，商品房去化周期较长。与此同时，安置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需求持续存在，部分群众对改善居住条件、新葛店人以及特定保障群体对基本住房需求仍很迫切。为有效盘活市场存量资源，优化住房供应结构，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同时加快解决民生保障问题，根据管委会工作部署，决定组织开展收购商品房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存量商品房转化为安置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
二、工作目标
1.盘活存量：由符合条件的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收购主体，依照平等自愿、价格合理的原则，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安置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有效去化我区商品房库存，缓解房企经营压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保障民生：快速筹集一批区位适宜、品质可靠的房源，满足被征收群众安置和特定保障群体的住房需求。
3.优化结构：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提升保障性住房供应的效率与质量。
4.维护稳定：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保障需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房源要求
收购的商品房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来源合规：项目“五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现售备案证明）齐全，产权清晰，无法律纠纷和债务风险。
2.区位适宜：围绕城市与产业“双集中”发展的要求，收购房源应区位良好，最好靠近产业园区、行政办公区等人口集聚区。
3.房屋合格：原则上以符合法定交付的现房为主。房屋质量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通过联合验收，符合法定交付条件。
4.户型面积：面积适中、户型合理，原则上建筑面积控制在80-110㎡左右，最大套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
5.价格合理：参照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独立公正的评估价格，由收购主体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依规协商确定公平合理的收购价格。具体价格需结合房屋状况、区位、市场行情等因素综合考量。
四、工作分工及流程
(一) 组织领导
成立葛店经开区收购商品房用作安置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组  长：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副组长：党工委委员、分管住建工作的管委会副主任
成员单位：财金局、住建局、自规分局、税务局、符合条件的地方国有企业、葛店镇。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住建局，办公室主任为住建局负责人，负责日常工作统筹协调、信息汇总等。
(二) 职责分工
1.住建局：调查摸底安置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需求，制定年度收购计划；通过发布征集公告的方式，建立潜在收购项目库；参与房源筛选，拟定房源清单报领导小组审批；组织第三方现场勘查、评估、拟收购房源的价格谈判；制定项目收购方案；指导符合条件的地方国有企业完成收购协议签订，协调完成收购房源备案；做好收购安置房的年度资金预算；建立安置房源信息台账，与符合条件的地方国有企业签订已安置房源的收购协议及后期拟收购房源的收购协议，支付收购房款；做好安置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宣传解释工作；负责安置房分配，指导监管保障性住房分配和运营。
2.财金局：负责筹集、审核、拨付收购安置房所需资金及第三方评估等费用；督促相关部门做好国有资产登记和管理工作。
3.自规分局：核查项目用地、规划手续的合规性和收购房源的合法性、安全性；提供相关规划信息支持；办理收购房源不动产登记等手续。
4.税务局：提供相关税收政策支持，落实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参与相关税务流程指导。
5.符合条件的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收购主体参与价格谈判、签订合同、完成备案等，负责支付购房款项、验收购买房屋；将收购的安置房交付至区住建局，并与之签订收购协议，收购价格为原始房屋收购价款、合理利润等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税费、合理利息、维修资金、未安置房屋物业费等）之和，并根据收购协议及区住建局支付进度开具发票或收据；负责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运营；做好相关资产管理和财务核算。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收购存量商品房工作。
6.葛店镇：负责安置房需求的摸底上报；协助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安置房分配、矛盾纠纷调处及后续社区管理工作。
(三) 工作流程
1.启动部署阶段：
成立领导小组，印发工作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细化本部门工作方案，明确责任人。全面开展安置需求和全区商品房库存房源摸底，住建局根据安置、保障性租赁住房需求和库存房源清单，拟定收购方案，报领导小组审定。
2.房源筛选与评估阶段：
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住建局组织第三方评估公司核查项目状态、质量、配套、产权状况等，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含价格建议）。
3.价格确定阶段：
住建局根据多家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价格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得出最终评估价格，作为收购参考价格，同时将团购项目、套数、价格、房款支付方式等核心合同条款报领导小组审定。
4.合同签订与资金支付阶段：
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住建局向收购主体下发结果确认函，收购主体据此函与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收购合同》，并负责支付相应购房款。由开发企业以收购主体的名义办理团购房网签备案手续，由住建局协调完成备案。
5.房屋交付与后续管理阶段：
开发企业按合同约定标准和时间交付房屋，收购主体组织对房屋进行验收和收房，并向住建局说明收房情况和购房款支付情况（含房源套数、面积，购房款金额、融资来源、本金及利息等）。
6.分配使用：
住建局牵头组织安置房交付、分配。住建局向收购主体发函，通知其办理安置房过户手续，签订收购协议，财金局作为鉴证方。签订安置房交付协议后，住建局向财金局发函，请财金局办理结算手续。结算启动后，收购主体应将安置房交付给住建局分配。
五、组织保障
1.强化组织领导：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督导工作进度。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推进、协调和督办。
2.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定期调度机制和联络员制度，保证信息畅通，确保问题快速响应和解决。
3.保障资金到位：财金局要优先保障收购安置房资金需求，优化拨付流程，积极研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4.加强政策支持：积极向上级争取相关支持政策。区内相关部门要研究出台配套措施，如简化审批流程、落实税费优惠（契税、印花税等）、协调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款支持等。
5.严格督查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纪委对工作进展、成效进行跟踪督查，对工作不力、进度滞后的单位进行通报。
6.引入专业力量：聘请专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提供第三方服务，提升工作的专业性和规范性。
六、其他事项
    1. 2025年以前收购的商品房按本工作方案执行。所欠付的物业费、维修资金、加装天然气等应交费用由建投公司负责交纳。 
2.建投公司应尽快将前期已收购的商品房需支付的各项费用进行核算，交区住建局向领导小组申请结算及拨付资金。
